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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 

  

  

 

武  汉  市  财  政  局 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 

 

 

武财金〔2018〕355 号 
 

  
关于调整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 

 

各区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、武汉

经济技术开发（汉南）区、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财政部门、人社

部门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辖内各支行，各商业银行、

担保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，助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

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金[2018]22号），

现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贯彻落实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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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扩大贷款对象范围 

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象除《关于完善<武汉市创业担保贷款

管理暂行办法>的补充意见》（武银营[2017]27 号）规定的人群

外，增加农村自主创业农民，但从事房地产业、广告业、桑拿、

按摩、网吧、氧吧以及国家产业政策不予鼓励行业的个人除外。

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向工商注册地或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提出

贷款申请。 

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调整为：1年内新招用符合

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

的 25%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%，或 1 年内新招用登记失业

高校毕业生达到 20%），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依法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。 

二、降低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

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贷款记录的要求调整为：除助学贷

款、扶贫贷款、住房贷款、购车贷款、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

（含信用卡消费）以外，申请人在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，本

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。 

三、调整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期限 

对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，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，在贷款

期限内给予全额财政贴息。 

四、修正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利率 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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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财金[2016]85 号）和《省财政厅关于明确创业担保贷

款财政贴息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鄂财金发[2016]29 号）文件

要求，2016 年四季度起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贷款利率最

高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2

个百分点。（凡贷款利率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2 个百分点的，各贷

款银行从 2018 年二季度开始调至基准利率上浮 2 个百分点以

内。） 

五、增加贷款贴息次数 

对还款积极、劳动就业能力强、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小

微企业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，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 3

次。申请二次或三次贷款，须提供银行按时还款凭证、工商营业

执照、与带动就业人员（2人及以上）签订的一年以上期限的劳

动合同、自申请之日起前 6个月的工资流水，企业还应为职工依

法缴纳不少于 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。 

六、加强协作优化服务 

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各司其职、各担其责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审核贷款贴息对象申报资格；人民银行武

汉分行营业管理部主要负责督促经办银行规范创业担保贷款发

放；财政部门主要负责按规定拨付贴息及奖补资金。 

本通知自 2018 年 3 月 27 日起施行，通知印发前已生效的创

业担保贷款合同，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。此前发布的有关创业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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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贷款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本通知没有明确

的，按武银营[2017]27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 

本通知及相关政策由武汉市财政局、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武 汉 市 财 政 局     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 

 

 

2018 年 5 月 17 日   

 

 

 

武汉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7 日印发

抄送：湖北省财政厅 




